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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如何认识集体土地产权∗ 

——华北河村征地案例研究 

 

 

张  浩 

 

提要：本文通过对华北某村三起土地征收案例的分析，讨论农民对集体

土地产权的认知。农民的土地认知有如下内容：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集体

和个体同时享有土地支配权；国家有需要时可以在征求农民意见的基础上征

收土地，但是在使用后应将土地归还给农民或者至少在处置时征求农民意

见。这一认知与国家现有政策法规不相吻合，认知的形成则与新中国建国以

来的独特历史进程紧密相关。农民的土地认知对中国土地制度变革具有重要

参考意义，制度改革应当沿着尊重农民土地权利的方向进行。 

关键词：集体土地  产权  认知  征地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 30 多年的改革历程，是一部逐渐引入市场机制的历史，也

是一部重新界定产权的历史；不过迄今为止，市场机制的推进和新的

产权制度的建立还是尚待完成的事业。 

科斯指出：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前提（科斯，

1994/1959:73），但是，如何界定产权，尤其是在市场机制不健全的

情况下，如何进行清晰的产权界定，科斯定理并没有回答。中国经济

学家讨论了公有制产权的模糊特征和非市场合约性质（李稻葵，1997；

周其仁，2004a），研究产权的中国社会学家则揭示了“产权的社会

视角”（曹正汉，2008），指出产权是嵌入于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

社会过程之中的（刘世定，2003；周雪光，2005），他们因而致力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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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实际的社会运作中，公有制产权的

实践逻辑是什么？产权究竟如何界定？产权的界定和建构过程受到

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怎样的约束和形塑（刘世定，2003；张静，2003, 

2005；张小军，2004；申静、王汉生，2005；折晓叶、陈婴婴，2005；

曹正汉，2008）？ 

产权的运作实践及其结果，取决于在大的结构背景制约下当事各

方的行动策略和互动过程；而当事者所采取的行动和策略，则基于其

对产权及产权变更的认知和预期。本文尝试探讨产权当事者的产权认

知，具体而言，本文的问题是，作为产权重要主体的农民，是否了解

以及如何看待包括征地制度在内的土地政策法规？他们对于农村集

体土地究竟有着怎样的权属认知？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兼具理论与现实的意义。社会学对社会规则

（包括法权）的关注，不仅重视规则本身，更重视规则被社会成员认

知、认可和遵循的实际状况。关于社会认知在产权界定中的重要意义

已为研究者所注意。刘世定区分了国家法定的产权边界与社会认知的

产权边界，指出社会认知在规则建立和秩序达成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

的作用（刘世定，2003：57-64）。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关乎所有农民

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稳定，涉及面广且难以处理，因而对农民土地认

知的考察尤为必要和迫切。此外，一直以来，作为农村用地主体和征

地对象的农民，除了被迫以抗争行动表态之外，鲜有机会表达他们对

土地的观念和诉求。在笔者看来，他们的观念、声音和诉求理应获得

重视和尊重，不单因为这是对一个人口庞大但处于弱势的社会群体的

适合态度，更是因为，了解农民的土地认知，对于深入认识包括征地

制度在内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践具有直接而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现行的征地制度在实施中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和冲突，

研究表明，近年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一半左右集中于征地拆迁（中国

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2012），农村征地纠

纷已经成为农民维权抗争活动的焦点（于建嵘，2005）。与此同时，

我们也看到，尽管由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和农民抗争越来越多，征地

的难度越来越高，但是总体上，在过去短短 30 年中，大量农村土地

依然被相对平稳和相对容易地征走了。数据表明，1996-2005 年，全

国耕地保有量从 19.51 亿亩减少到 18.29 亿亩，人均耕地从 1.59 亩

下降至 1.39 亩；1998-2005 年，中国城市建成区面积从 2.14 万平方

公里增加到 3.25 万平方公里，年均以 6.18%的速度扩张（张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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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6）。2005 年，全国各类开发区 6866 个，规划用地面积 3.86

万平方公里，超过当时全国城镇建设用地 3.15 万平方公里的总面积；

经过整顿，国家级和省级的开发区还有 1568 个，规划面积 1.02 万平

方公里（蒋省三等，2010:2）。为什么如此大量的土地能够轻易地被

征走？无疑，被征走的土地构成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基础，而农民也

从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分享了收益，有了进城打工、进厂做工的机会，

但这并不构成土地被低价乃至无偿拿走的正当和充分的理由。无疑，

集体所有制的产权模糊和“所有者缺位”所导致的责任分散减少了征

地的阻力，但这不足以解释代表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村（组）

组织为何一直没有站出来且在土地被征后并未被村民追究责任。无

疑，政府的强力威慑，官员、开发商和部分乡村干部的强制、欺瞒等

行为多少消减了征地的难度，但是大肆圈地之所以得以盛行，政府官

员、开发商和部分乡村干部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强制、欺瞒乃至上

下其手，不正多多少少地暗示，在农民那里存在某些因素，给了这样

的行为以机会、空子、便利乃至某种激励？无疑，在一些情形下，征

地引发了如广东乌坎事件那般的激烈抗争，而在另一些案例中，农民

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是什么因素影响到农民的作为或不作为？ 

很难想象，缺少了农民在某种程度上的同意、容忍乃至配合，那

么多的农村土地能够被如此轻易地低价乃至无偿拿走，而并没有在较

大范围内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本文试图表明，在既定的结构和制度

的约束和压力下，正是农民对土地的权属认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

们的行动选择，并在客观上使得征地变得相对容易，也为部分官员、

开发商和乡村干部的欺瞒乃至上下其手提供了方便或机会。 

二、研究案例 

河村是华北平原的一个大村，拥有人口 3700 多人，耕地 4500 亩，

河滩地 1000 多亩。村南 300 米处，一条县域公路自西向东从农田穿

过。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和村里人口的增加，村庄逐渐南扩至公路边

沿。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公路两边陆续出现一些商铺，并于 1990 年

代中期形成了一条长约 1500 米的商业街，地段商业价值急剧上升。

毗邻有两幅土地，分别为乡电管所、乡供销社分站所用。 

在商业街的核心部位，有一块约 2 亩的土地，于 1980 年代初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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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电业局征收，建起乡电管所。1998 年，电管所搬离，经与村委会协

商，空出的地方由村委会买回作村委办公室，电管所搬迁的时候，村

干部还去帮忙拉桌椅。但是这块地方最终却被当时的村里电工占去，

该电工因工作关系与电管所所长熟稔，通过私下活动以 4.5 万元价格

得到那块地方，随即盖起一栋四层楼房出租。本来说好由村委会买回，

结果却归了个人，对于这一横生枝节，部分村干部和村民心有不满，

却也只好认了，按照他们的说法，毕竟那个电工是本村人。 

与电管所毗邻的一块土地，面积达 4.04 亩，乡供销社于 1976 年

与河村大队签订协议，在这里建起供销社分站，同年 10 月县革委会

下发批复文件同意征用土地。进入改革时期，当地供销社系统逐渐萎

缩，1996 年底，乡社主任径自将分站土地房屋作价 8 万块钱转让给县

生产资料公司职工董某，河村村委会以分站土地属村里所有、理应由

村里买回为由，前往交涉未果，随即将部分房门上锁，并占据北库房

4 间用做村委会办公室。董某认为自己拥有合法手续，包括由县土地

局批复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故而有权使用分站土地房屋；村里则坚

称分站土地属于村里，且村民拥有供销社股份，对于分站的购买有优

先权，更何况乡供销社私自出卖分站，不合情理。双方几经协商未果，

董某一纸诉状将河村村委会告上法庭。2000 年县法院一审判决认定乡

供销社与董某的买卖协议无效；2003 年市中院终审判决，则改判该协

议合法有效，要求河村村委会停止侵害。由于河村是大村，事涉社会

稳定，判决“执行难”，而董某则持续上访至国家信访局，县法院受

当地政法委责成，继续新一轮调解（执行和解）。董某一度同意以 20

万价码将分站转给河村，村干部数度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征得村民同

意接受这一要价，但董某旋即抬高价码至 23 万。县法院为尽快了结

此事，强行给村主任上铐施压，迫使村里接受新价码；不料，铐人事

件导致村主任老伴心脏病复发身亡，河村村民悲愤莫名，大规模围堵

县法院和县政府。县乡官员反复做安抚工作，勉强稳住事态。县法院

再度被责成调解处理此案，县法院院长亲自出面向董某施压。董某不

肯就范，但眼见占用分站无望，遂于 2006 年初向法院申请停止执行，

随即将分站土地房屋转让给河村一地痞人物薛某。薛某找到村干部威

逼利诱，小动作不断蚕食分站，不过忌惮于村里舆论，却也不敢明目

张胆占用那块地方。僵持局面持续至今。 

商业街往东的公路两边，都是村里耕地。1990 年代初，市县政府致

力于依托当地历史古迹发展旅游业，沿路两边征收了约 30 亩土地，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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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公路拓宽。地被征走后，村民并未获得补偿，但村民也并没有起来反

对。据被访村民讲，按照当地政府说法，拓宽路面方便了村民行走，而

旅游线路的开辟也将带动当地经济的繁荣，令村民从中受益。由于所征

土地早已承包到户，损失不能单由这些户承担，村里从机动地中抽出一

部分，给受损失户补足了土地，也就是说，全村共同承担了损失，而村

民们对此并无不同意见。2000 年后，当地政府曾动议再次拓宽路面，以

便在公路两边搞绿化，却被村干部和村民拦下了。村民质疑，毁了庄稼

种花草，没见过这么糟蹋土地的，路两边的庄稼难道还不够“绿化”吗？ 

三、集体土地权属：农民的不同认知 

根据现行法规，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

个体享有对农地的家庭承包经营权；不过，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利只

限于农业用途，农地要转用于非农建设，除了例外的情况，
①
必须先

经由政府征地，由集体所有转归国有。《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

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

予补偿。《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

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

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

《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至五十一条并对征地批准权限、方案实施、

征地补偿、补偿安置公告、补偿费的使用、被征地农民的安置等相关

事宜做出了具体规定。 

在国家政策法规中，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土地权属界定不同，而

且无疑在某些内容上存在繁复芜杂或模糊不清之处，例如，何谓公共

利益的需要，农民集体究竟何指，等等，但是国有与集体所有之间的

权属界定是相对明确的，土地一旦被征收即由集体所有转归国有，这

一点也是清楚的。 

现在回到研究案例。在前两个案例中，两幅土地初始皆属河村，

均是在文革后期或改革初期被县乡相关单位征收，征收过程中都不曾

出现问题，之后这些单位或萎缩或退出，相继将土地转让。所不同的

是，电管所土地转让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而供销社土地却引发了

                                                        
①
 例外的情况包括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以及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参见《土地

管理法》第四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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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酿成在县乡挂号的重大群体事件。同是国有土

地转让，何以结果迥异？村民们给出的回答是，前一宗土地转给了本

村人，后一宗土地却不经与村里商量就给了一个外人。电管所的土地

转让，虽然令部分村干部和村民颇有怨言，不过毕竟只是村内分配出

现的问题，土地终归没有落入外人手中。供销社问题就完全不同，本

是村里的土地，却被一个外人占了去，这是断断不能接受的（“土地

是老祖宗留下的基业，岂能让外人占了去！”）。虽则董某最后将土

地转给了本村人薛某，表面看土地回到了村里人手中，但在村民看来，

这很可能只是二人玩儿的一个花招（假买卖），薛某“本就不是个正

祥人（好人）”，是个见利忘义帮董某“抄村里后路”的“十足的卖

国贼”；而即便他们的买卖是真的，也并不意味着纠纷的合理解决。

供销社在最初若是给了一位村民，如同电管所土地那样，可能就不会

有什么事，现在则只能由村委会堂堂正正接手，因为供销社的事情前

后历经十数年波折，耗费了村民大量时间、钱财、精力和情感，一位

村主任家中被砸，另一位村主任屈辱被铐、其老伴病发身亡，“供销

社”早已成为一个高度敏感和具有特殊意涵的符号。 

土地一旦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即与村庄和村民脱离关系，村民

为何还要对其使用权的转让横加阻拦呢？村民的理由是，地是村里的

地，国家（当初建供销社）需要用地，就应该给，也不能不给；但是，

国家用完了，就该把地归还村里，退一步讲，即便土地不归村里了，

因为当初是归村里的，要转让的话，也应先征求村里意见，村民也拥

有购买优先权。 

    

供销社那片地方，原先是我们八队的地，被乡供销社占用做

了分站。后来分站要卖，我们村里就说，你不用了，要卖，得先

让我们村买，不能先卖给外边，因为是我们村的土地。结果乡供

销社偷偷把地卖了，村里不干，就打起官司来了。（问：村里认

为应将这片地方归还给河村的人多吗？）咳，全村老百姓都是这

样认为！老百姓就是这么认为！这个差（错）不了！当初只是签

了占用协议，没卖给他们，只是让他们用，他们只是赔了 480 块

钱的青苗费。当时签了协议的，上面没有一个字说卖给他们了。

（村支书 WYQ，20061124） 

 

上述说法得到其他村民的证实。查看当初的用地协议及更正协



社会学研究 

 7 

议，这两份由大队会计起草的文件是这样写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兹有西乡供销社，需要在河村大队盖分站，经公社批准，西

乡供销社与河村大队协商，河村大队愿将村南耕地让给西乡供销

社占用……由西乡社给河村大队产产产产量赔款量赔款量赔款量赔款每亩 150……（用地协

议书，1976 年 3 月 15 日） 

 

……以上地 4.04 亩为我大队一级地为我大队一级地为我大队一级地为我大队一级地。按国家规定每亩价格

120.00 元，共价 484.80 元。农业税和产量均按国家规定减免。

（更正协议书，1978 年 3月 10 日） 

 

鉴于数十年来土地制度变更频繁，土地权属认识模糊，历史遗留

问题众多，屡屡引发冲突和争议，国家土地管理部门特别出台《确定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1995），对不同情况予以澄清。

其中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自一九六二年九月）《六十条》公布时

起至一九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时止，全民所有

制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原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属于国家所有：1、签订过土地转移等有关协议的；2、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3、进行过一定补偿或安置劳动力

的；4、接受农民集体馈赠的；5、已购买原集体所有的建筑物的；6、

农民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转为全民所有制或者城市集体所有制单

位的。”在供销社案例中，双方签订协议的 20 世纪 70年代，供销社

性质为全民所有制商业企业，正适用上述条款。
①
 事实上，当初不仅

签署了协议，经过了批准，进行了补偿，而且县革委会民政局专门下

发了同意征用土地的批复。只是，这是一份村民在当时没有见到、即

便见到也无法领会其涵义的批复，在他们的理解中，有了上级批准和

用地协议就足够了，当对方在法庭上出示了这份征地批复的时候，村

干部和村民甚至一度怀疑那是对方刻意伪造的，村里后来专门派人前

                                                        
①
 除了土地管理部门出台的规定，国家其他相关部门也曾先后针对一些典型案例给出指导意见或

发布相关文件，例如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国土资源部 2002 年曾分别对河南一起供销合作

社土地权属纠纷案例给予复函作答，参见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渑池县西村供销合作社

土地权属纠纷问题的复函》、国土资源部《关于供销合作社使用土地权属问题的复函》，分别

参见 http://www.nxcoop.com/web/zc729.htm 及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事务中心、国土资源部土地

争议调处事务中心编，2006：364-365。但是由于相关文件和意见对民众认知和诉求重视不够，

诸多冲突和争议并没有被圆满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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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县档案局查找，结果发现果真有那个东西，但是即便如此，笼罩在

村民心头的困惑和疑虑依然无法消除。 

 

（问：土地一征走不就属于国有了吗？）是啊，征走了，属

于国家了，本来就属于国家嘛。（问：按照国家法规，农地被外

来单位转用作其他用途，就得先把地征了，一征走就不再属于村

里了。）就是这个，我们想不通，不能接受！你想啊，邻居来借

东西，好心好意借给他用，结果借着借着就变成他的了，这道理

讲得通啊？退一步说，就算地不属于河村了，那也是从我们这儿

征走的吧，你现在不用了，要卖，也得优先卖给河村，河村也有

购买优先权，就跟说继承权似的，河村是第一继承人。（村支书

WYQ，20061124） 

 

那么村民的声称是否只是基于一种利益上的算计和考虑，即意图

通过宣称土地权利来获取供销社土地的利益呢？村民对此给出了否

定回答。事实上，大多村民对供销社的事情抱持一种矛盾心理，一方

面希望村干部出头争一个说法，另一方面又怕他们借机挥霍贪污。 

哎呀，那才值几个钱儿呀？就是争个理儿，争口气儿，那时

候那片地儿不值多少钱。我们的地，老祖宗留下的东西，被人不

言一声儿就拿走了，换了你能咽下这口气呀？砸锅卖铁也得打官

司。现在无论是谁当干部，必须第一个解决这个事儿！（村委副

主任 WXX，20120507） 

在这个事儿上，糟的钱儿多了！打官司十年，每年都要糟进

去两三万块钱。谁接手了谁挥霍，打官司成了给个人捞钱制造条

件了……（村民 ZCM，20060719） 

不仅村干部和村民认为供销社土地应当归属村里，接受访谈的当

地县乡干部，也大都认同这一点。 

这个事儿吧，从情节上考虑，还得尊重历史，这片地方应该

归河村。即便不归河村，即便变成了国有土地，出让了也应该先

给河村使用，毕竟这是人家的地块儿。这个事儿啊，合法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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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副乡长 TCQ，20061119） 

上述两个案例，显示了村民对土地的强烈权利诉求，他们明确表

示：土地是我们的。 

再看第三个案例。土地无需补偿就被轻易征走了（或许补偿被截留

了，待查），村民并未觉着有何不妥，也没有采取反对的行动。在他

们的理解中，土地都是国家的。国家要修路，需要土地，自然得给，也

不能不给。这次征地如此，前次供销社和电业局征地也是如此。 

（问：上面有补偿款下来吗？）没有……不知道，反正大家

都没有发。（没给补偿怎么就同意征地了？）地是国家的嘛。修

路是好事嘛，对村里也有利。国家出钱修路，也没问我们要钱。

（问：你说地是国家的？不是村里的地吗？）对嘛，是村里的地，

村里的地也属于国家的嘛。（村民 SCL，20121020） 

不过，尽管“土地都是国家的”，要用就征走，事情却并不到此为

止。在村民的预期中，待土地用完了，还要还给村里（因为土地也是村

里的），一给一还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问：假如十年后公路不再使用了，公路所占土地应该如何

处置？）不用了就还给我们呗。（问：如果不还呢？如果给了其

他人呢？）那不能！不应该呀。你政府用的时候，痛痛快快就给

你了，你用完不得痛快还回来呀，得讲道理嘛。（村民 SCL，

20121020） 

我们看到，土地被征走了，潜在的危机却也同时埋下了。可以想见，

假如公路一直使用下去，自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而一旦规划变更，公

路废弃，所占土地如何处置便成为问题，倘若如电管所土地那样仍归村

里使用，自然问题不大，倘若如供销社土地那样被转让他人，权属争议

的出现恐怕在所难免。从政策法规讲，土地征走，村民接受，征地即告

顺利结束，之后若再出现争议，则属国有土地转让问题，前后相区别，

一码归一码。而从农民的角度看，前后相连，是一连串事件，或者说是

同一事件中的不同阶段，后面发生的事会影响到他们对前面的事的判断

和评价，以供销社土地争端来说，村民们就认为：早知道你政府和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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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做事不地道，当初就不该把地给你。 

在田野调研中，笔者专门就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询问了 40

位河村村民（包括 10 位现任或以前的村干部），结果显示，除了一

名前支书表示归集体所有（原话是“归村委会所有”），两名村民回

答归个人所有，其余所有村干部和村民都认为，自己耕种的土地是国

家的（关于宅基地,28 人回答归属个人，其余 12人回答归属国家）。

一位村民解释：国家就是所有中国人的地主嘛（村民 ZJT，20110430）。

更有一位村民表示：国家要征地，那是国家给你脸面，你就得给，不

能给脸不要脸（村民 WXJ，20120502）。 

一方面宣称土地属于国家，另一方面又坚持“土地是我们的”，

应该如何理解村民这看似矛盾的表达？ 

问题毋宁在于，在村民认知和表述中的“属于国家”、“征地”

与国家法规中的“属于国家”、“征地”之间，存在着一定偏差。基

于河村案例，我们可以将村民对土地权属的认知概括如下。 

首先，农村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在农民的认识中，“要说起来，

一切都是国家的”，无论集体还是个体，都是这个“国家”（尽管农

民也许对于这个国家并没有多少认识）的一部分，归属集体或者个体

的物，也就都归属这个“国家”。简言之，个人、家庭、家族、村庄，

一切都是国家的，仿佛传统社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

非王臣”。不过不能由此认为，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只是一种名分，只

具有象征意义。在通常情况下，国家是蓄而不发的，一旦需要，就会

行使其实实在在的权力。在农民眼中，无论集体化、人民公社化还是

家庭承包制都是由国家决定，先前种地交公粮都是交给国家，现在给

粮食补贴的也是国家，是国家规定了土地不能买卖，近年有些地方出

现的合村并居也是在政府主导下实施的，等等，在在都是土地属于国

家的明证，也是国家行使土地所有权的具体体现。 

其次，集体和个体享有充分的支配土地的权利；相应地，在横向

的村庄村民之间，土地权利有着清晰的划分。这一权利是在国家所有

权之下的，是第二位的，但却是要超越于所谓承包经营权的（突出的

表现是农民大多将宅基地和自留地视作个人私产）。在农民看来，尽

管土地属于国家，但是终归要落实到谁去管理使用的问题，毕竟国家

无法直接实现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而农民就是种地的，就是要跟土

地打交道，农民与土地本就是天然合一的。至于这一权利能在多大程

度上实现，要取决于国家（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与官员）与农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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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可以认为，围绕土地权利，国家与农民之间存在着一条隐秘

的话语和行动的边界，这一边界并非完全清晰，也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随着双方的互动及情势的变化而不断伸缩回旋。在通常情形下，农

民固然处于弱势的地位，却也依然期许在承担了对国家的义务之外，

自己能拥有支配土地的权利，事实上国家对此也是颇为微妙地予以小

心翼翼的承认的。此外，前面提到，从农民与国家的纵向关系讲，难

以将国家力量排除在外；而基于集体和个体的权利，在横向的农民个

体、家庭、家族、村庄等之间，在对物的权属上，则存在着明晰的边

界和确凿的排他性，相关各方的认知通常也是默契一致的。
①
 

再次，在征地问题上，正因为土地属于国家，所以在有需要的时

候，国家就可以把土地征走；正因为农民同时拥有横向排他的支配土

地的权利，所以国家在征地后也负有对农民的义务：在使用中代为守

护征走的土地，在使用后把土地归还给农民，或者至少在处置时先征

求农民的意见。对征地的这一态度，最集中地反映了农民的土地认知。 

这里需要留意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征用”和“征收”。征收

是指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国家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强制征归国有；

征用是指为了公共利益需要而强制性地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二

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都要经过法定程序，都

要依法给予补偿；不同之处在于，征收涉及所有权的改变，征收后土

地由农民集体所有变为国家所有，而征用不涉及所有权的改变，征用

后土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农民集体，使用完毕后需要将土地交还给农

民集体。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自 1953 年《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

及 1954 年第一部《宪法》开始，就没有区分上述两种不同的情形，

而统称为“征用”，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2004 年《宪法》和《土地

管理法》的修正。2004 年 3 月 14 日，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宪

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

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

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同年 8 月 28 日，

《土地管理法》作出相应修改，将第二条第四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

                                                        
①
 在申静和王汉生所讨论的一起征地案例中，一旦有机会从中获益，村民对村社土地的支配权甚

至能够顺延到被征后暂时处于无主状态的土地上去，研究者因此注意到乡村社会中一个具有普

适性的原则：划地为界，尽管集体产权不时受到来自上边的权力的干扰，尽管集体内部存在着

产权纠纷和争议，但是集体在横向上的排他性是很明确的（申静、王汉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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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将其他条款中的“征用”修改为“征收”。一向为社会民众明了的

两个意思，却被国家法律以同一概念长期混淆使用，直到近年才做出

区分，这一事实耐人寻味。 

通常所谓征地，主要是就征收而言，即征地涉及所有权的改变，

由集体所有转归国家所有。农民理解的征地，则并不涉及所有权的改

变，因为土地始终属于国家所有。就不涉及所有权的改变这一点而言，

农民对征地的理解更接近于“征用”概念。目前的征地制度最令农民

疑惑不解和无法认同的地方在于：第一，农地一旦转作非农用，必先

经过征地程序（除了例外条款），在农民理解中，自己拥有支配土地

的权利，适合农用则农用，适合非农用则转用；第二点是，一旦土地

被征，即由集体所有转为国有，在农民理解中，土地本就属于国有嘛。 

回顾河村三个案例，三宗土地的征收过程都很顺利，征地补偿并

不多甚或没有，村民也并无反对意见或阻拦行动，这正与农民土地认

知的一方面关联——纵向不排斥国家，“土地是国家的”；及至后来

电管所土地的处置安然无事，供销社土地的处置出现争端，公路占地

将来是否引发争议则要视土地归入谁手而定，这与农民土地认知的另

一方面关联——横向排斥其他个体或群体，“土地是我们的”。当然，

电管所土地和公路占地的未来权属仍然存在隐患，因为仍存在着被作

为国有土地转让给外人的可能。 

那么，上述概括具有多大程度上的普遍性和多大范围内的适用性

呢？一些研究者就农民土地权属意识问题在一些区域进行了问卷调

查，结果均显示，大部分农民都认定农用地所有权属于国家（参见表

1）。与此同时，有研究者也注意到，认同土地属于国家，并不妨碍

被访农民认为自己享有支配和处理土地的权利（陈小君等，2004，

2010；梅东海，2007），一项专门针对农民宅基地权属认识的调查更

表明，69%的农户认为自己享有宅基地所有权，74%的农户认为自己拥

有包括将宅基地转卖村外人在内的处置权（彭长生，2012）。 

 

表 1               关于农民土地权属认知的相关调查 

调查者 

 

陈 小 君 等

（2010） 

陈 小 君 等

（2004） 

梅 东 海

（2007） 

史清华、卓建

伟（2009） 

肖 乾 等

（2009） 

彭 长 生

（2012） 

调查区域 10省30县市 5 省 20 县 浙、鄂、渝 3

县 

5 省市 南京、鹰潭 安徽 6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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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间 2007 2003 2007 2003 2007 2010 

有效问卷 1799 430 251 1694 401 1413 

权属认知（%）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农用地 宅基地 

国有 41.91 60 56 51.1 35.6 17.2 

集体（村、组） 39.36 34 19 48.9 25.65 14 

个人 17.62 5 20 0 32.46 68.8 

 

这些研究表明，前面对农民土地认知的粗略概括，可以在更大地

域范围内得到印证。当然，全国各地社会经济情势不一，社会认知自

然有所差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政策法规的了解渐多，对土地的

认知也会出现改变。总体而言，越是远离城镇的乡村，越是社会经济

状况相形落后的地区，上述概括越易于得到印证。 

四、农民土地认知：“规划的社会变迁”的历史遗产 

如何理解农民的土地认知？这一认知是怎样形成的？ 

有研究者认为，农民的土地认知与国家法规之间的偏离，反映出

农民的法律意识薄弱，加强普法教育是当务之急，送法下乡任重而道

远（郑永流等，2004；彭长生，2012）。单从法规应当被遵守这一点

讲，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普通农民忙于生计，对政策法规往往颇多

隔膜；不过，农民因为纷争出现而开始对政策法规有所了解时，对其

却也并不认同，这意味着什么呢？正如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的：“法

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

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1965：199）。

倘若问题出在法律的制订上，上述观点的解释力就有限了。 

另有研究者认为，集体所有权的主体缺位、权能残缺，导致集体

所有权在村民观念中是虚无的，村民因此倾向于认为土地所有权归属

国家（陈小君等，2004：8-10）。集体所有权的模糊不清无疑导致了

诸多的问题和纷争，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农民的土地认知，但是，

单单指出集体所有权的模糊、残缺和虚无，并不能为深入理解这一权

属的性质及其何以出现提供更多启示，而且也无法解释，它为什么单

向地促使村民在认识上接受土地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个体？在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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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调查中，前述研究者意识到，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公权力在农村

地权方面的强势介入使得村集体基本上沦为基层政府的附庸，农民普

遍认为村集体代表国家甚或将其等同于国家机关，因而混淆了国家所

有与集体所有的内涵（陈小君等，2010）。这是值得一试的解释路径，

可惜研究者只是一笔带过。 

笔者认为，追溯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演变过程，
①
我们或可获得更

深入的理解。 

地主土地兼并、农民起义抗争，一向是解释中国历史的逻辑主线，

也是共产党推行土地革命、推翻旧政权的道义理由。然而，越来越多

的研究表明，这一描绘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赵冈、陈钟毅，2006；

秦晖、金雁，2010）。中共党内农村问题权威专家杜润生也认为：“从

中国农村看，可分配的土地并不多，地主富农占有的土地不到 50%，

而不是一向所说的 70%～80%。直到最近，有几位学者对民国以来的历

次调查重新做了整理，发现地主占有的土地，还不到总量的 40%，其

人口约占 5%。土改的结果，农民所得只有为数不大的一块地租”（杜

润生，2005:18）。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共还要以“打土豪分田地”

相号召，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改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土改不仅是

一项经济制度的改革，更是一场推进政治变革的阶级斗争，它打翻了

原有的乡村精英，颠倒了整个乡村权力结构，使得“农民取得土地，

党取得农民”（杜润生，2005:17-19），确立了共产党在乡村的权力

基础，这不仅对新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而且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①
 经济史家秦晖试图从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寻求对中国土地制度和“农民中国”的深入理解。他指

出，依照历史学家赵俪生的研究，上古时期中国实行的井田式土地公有制实为一种“公社”而

非“国有制”。从战国时期秦国推行“废井田，开阡陌”开始，这一带有很强血缘、公社色彩

的井田制逐渐废除，土地私有制由此建立，但在皇权专制的背景下，这种土地私有制是有限度

的，且不说“授田制”、“均田制”等制度安排的存在，国家权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根据统治需

要收回土地或者对土地进行调整。“法家一方面强化国家垄断，一方面推行反宗法的‘伪个人

主义’，实现了周秦之变，建成了极权帝国。因此，极权帝国通常都喜欢发展科层组织，而不

喜欢小共同体——如同政治上喜欢官僚制，不喜欢贵族制……这以后‘国有’和‘私有’才在

小共同体的废墟上并行不悖地(也就是说，并非‘私有’取代‘国有’)发展起来。一方面国家

对土地的控制比西周时大大强化，另一方面原来的宗族公社瓦解成‘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

箕帚立而啐语’的状态，当然，这种‘私有’尽管可以发展到几乎六亲不认的地步，在官府面

前却软弱无比，实际是‘伪私有’而已。从这样的视野不仅可以重新认识农民史，对‘农民中

国’的宏观历史走向与现代化道路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秦晖，2007）。在专制权力下，导

致土地兼并的主要因素并非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土地买卖，而是社会上大量存在的享有特

权的“豪强劣绅”的巧取豪夺。“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兼并’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权

力行为……这样的‘兼并’就其主流而言，与其说是富民兼并贫民，‘大私有’兼并‘小私有’，

不如说是有权者兼并无权者（包括无权的富民）、权贵兼并平民、统治者兼并所有者”（秦晖，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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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土地改革，“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

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村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

一平均分配”（1947 年 10 月《中国土地法大纲》）。土改极大地改

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历程和生活境遇，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于生活的解

释和对于周围世界的认知，使得人们强烈感受到国家这一来自外部的

强大力量的存在，土改运动中的诉苦、翻身（以及后来的忆苦思甜）

作为中国革命中重塑农民国家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有效地促成了农

民的建立在感激和敬畏双重基础上的国家认同（孙立平，2005：399

－405）。因为土地、房屋、财产，“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

所以心存感激，在国家后来要求拿出土地的时候，拒斥心理就弱；因

为感受到党和国家无所不能的强大力量，所以心存敬畏，不敢不给。 

以河村为例，据一份完成于 1971 年的村史记载，在土改之前，河村

计有土地 4800 亩，1700 口人，380 户，其中贫下中农 240 户，占有土地

1500 亩，中农 120 户，占有土地 1500 亩，地主富农共 20 户，占有土地

1800 亩。1944 年，村里建立第一个党支部。1947 年秋，国民党撤退后，

“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河村组织贫下中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

土地改革运动： 

党派来工作组，组织长工、短工、贫下中农讲革命道理，进

行诉苦教育，以增强对地、富强烈的阶级仇恨。广大的贫下中农

很快地发动起来，向几十年来骑在人民头上的地、富展开了激烈

斗争……把他们扫地出门，没收了全部家产，并把民愤极大、罪

大恶极的地主份子关起来做反省，向贫下中农交代罪恶。 

斗争了地主，广大贫下中农喜气洋洋，把斗争的胜利果实按

着阶级划分，合理地分下去，贫民团、农会按着党中央毛主席制

定的土地法大纲，进行了土地平分，把地富的土地分给贫下中农。

从此，我们贫下中农彻底翻了身，有了地种，有了粮吃，有了衣

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万众欢腾，载歌载舞，放声歌唱伟大领

袖毛主席，歌唱领导我们翻身求解放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

共产党！（河村村史，1971） 

 

如果说，土地改革带给普通农民的是感激与敬畏的双重感受，那

么，随后的强制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

所带给农民的，就更多的是一种敬畏乃至惊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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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意识形态上的既定目标，土地改革为其

提供了客观基础和条件。在经济学家周其仁看来，经由土改所形成的

农民的土地私有制其实是一种国家制造的所有制。“这种私有制不是

产权市场长期自发交易的产物，而是国家组织大规模群众阶级斗争直

接重新分配原有土地产权的结果……领导了土地改革那样一场私有

化运动的国家，就把自己的意志铸入了农民私有产权。当国家的意志

改变的时候，农民的私有制就必须改变”。因为“通过政治运动制造

了所有权的国家，同样可以通过政治运动改变所有权”（周其仁，

2004a：10-11）。本来计划要用 15 年乃至更长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

改造，在短短几年内就强力推行了。正是在强迫集体化过程中，农民

的私有土地被收归高级农业合作社所有（宅基地还属于私人所有），

初步形成了土地的集体所有制。1956-1957年，农民对合作化不满，

闹退社，被压制下来；部分地方偷偷试行包产到户，再被压制。 

人民公社化后，农地所有权被划归公社或生产大队。1958年中共

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的集

体所有制中，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

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在国家的设想

中，集体所有制只是迈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一种临时过渡，该

决议豪迈地宣布：“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

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共产

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当年 8 月，《人

民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宣称：“……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

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薄一波，1993：740）① 在河村，

1953年成立了多个互助组，1954年出现第一个初级合作社；1955年冬天

成立了高级农业合作社； 1958年 8 月村所在地区成立了人民公社，“建

起了通向共产主义的金桥”（河村村史，1971）。在经历了饥荒悲剧之后，

虽然被迫进行调整，回归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高级社结构，

但在 1962年 9月颁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一

                                                        
①
 当时各地向共产主义过渡如火如荼，一个极端的例子是，1958 年 10 月中旬的一天，湖北当阳

县跑马乡党委书记召开大会宣布：11 月 7 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 月 8 日是共产主义开始

之日，会一开完，大家就可以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之后，就去拿别人家的，

小孩也不分你的我的了。乡党委书记补充说，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不过这一条，还

得请示上级（薄一波，1993：754-755）。提这个例子，是想表明，这些发生在农民眼前的事情，

会对农民产生直接影响。相形之下，后来发生在庙堂之上关于法规政策制定的讨论，农民恐怕

就隔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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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求“每条每款一字不漏地、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的被称作“人

民公社宪法”的著名文件中，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所有权也被

明确划归集体所有。①  

文革 10 年后，进入改革时期，市场机制引入，民众权利稍有伸

张。农村土地参照集体化时期的自留地政策，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农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宅基地集体所有、家庭使用。在河村，1981

年 7月，社员自留地由原来的 9.6％扩大到 15％，1983年实行包产到

户。不过，1982年讨论颁布第四部宪法时，关于土地部分的法条，主

要的考虑仍然是农村土地国有化，只是顾忌到“宣布国有，震动太大”，

又鉴于要“先把城市定了”，农村土地可通过征地逐步过渡、用渐进

办法实现国有，集体所有制始才得以暂时保留（许崇德，2003:644-645、

665-666、679-682）。②虽然农村土地国有化没有被写入宪法，“维护土

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立法宗旨却一直延续至今。 

回顾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看到，强大的国家权力

和意识形态宣称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农民的观感和认知。政权力量强

势主导，始而划此私为彼私，继而划私为公，逐步实现对乡村的有计

划、全方位的改造，形成对村庄与村民的严密而强力的控制。正是在

这样一种费孝通先生所谓“规划的社会变迁”的独特的历史进程中，

经历了强制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化的洗礼，惊魂未定而又不无期许的普

通农民，接受了土地事实上属于国家的现实，形成了土地属于国家的

深刻认识。进入改革时期，农民土地权利有所伸张，但是政权力量的

影响依然巨大，基层政府随意干扰村庄事务的事例层出不穷，依然在

一定程度上持续强化着农民的既有认知。 

不过，享有土地权利，是农民的天然诉求，哪怕历经非常时期，

                                                        
①
 这是第一个明确提及将农民宅基地划归集体所有的文件。该文件第 21 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

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

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在此之前分别于 1961 年 3 月和 6 月公布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

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都规定：生产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大队

所有，尽管已经隐含地将农民宅基地收归集体，但是没有明确提及宅基地。 
②
 著名宪法专家许崇德先生亲历了 1982 年修宪全过程，在其著作中详细记录了宪法修改委员会

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的历次会议讨论。另外需要指出的是，1982 年宪法修正案宣布“城市的土

地属于国家所有”，是第一次将过去宪法及其历次修正案确立的土地国有范围扩大到全部城市

土地。1975 年《宪法》第 6 条尚有如下表达：“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

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这表明至少到文革行将结束的时候，城市土地

还没有完全属于国家所有，否则也就无需“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文革结束后的 1978

年宪法也没有宣布全部城市土地国有化，而且直到 1982 年前并没有关于国家如何对全部城市

土地完成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的历史记载。可能的情形是，“城市土地属于国有”，并

没有经过政府的具体作为，而直接由 1982 年宪法宣布而成。相关讨论参见周其仁，2004a：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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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遏制打压，却也生生不息，不绝如缕。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

农民”，这句话本身就表明了农民土地诉求的坚韧。改革之后，随着

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农民的土地诉求愈益强烈。 

在集体化时代，集体所有制作为一种暂时的过渡性质的制度安

排，实质上成为国家汲取农村资源和控制乡村的工具。进入改革时期，

社会情势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民众权益意识的苏

醒和提高，原有的制度安排迫切需要改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意识

形态得以延续并持续发生影响。一方面要坚持既有意识形态，坚持土

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方面要被迫回应市场化的现实和挑战，满足

民众和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诉求，通过名义上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

离，农民的土地权益得以部分实现，集体所有制开始被赋予新的意涵，

充实新的内容，由原来意识形态构想中暂时性和过渡性的安排转而成

为一种妥协的和权宜的因而也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制度。①集体所有

权如何有效实现，成为备受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得出判断，看似矛盾的两个宣称“土地属于国家”、

“土地是我们的”，其实并不矛盾。农民认同土地属于国家，这表明

他们无力、无法排除因而接受了国家介入的权力；“土地是我们的”，

则表明他们依然力图伸张自身的权利。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绅权的分

析中，费孝通先生认为，封建解体、皇权确立之后，专制皇权无远弗

届，被统治者随时面临权力的威胁，而借着在行政官僚系统中谋一个

位置（成为官僚）作掩护，绅士们找到了一个“逃避权力的渊薮”。

费先生写道：“这些欲求自保的资产阶级靠近政权、为皇帝当差、进

入官僚的战略，却并不是攻势，而是守势；不是积极的目的，而是消

极的目的——并不想去‘取而代之’，而是想逃避，‘吃不到自己’”（费

孝通，1999 /1948：236-237）。我们可以说，农民同样处于守势，也是

出于消极的目的——通过承认国家介入乃至决定的权力，来换取自己

作为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承认对方的权力，实则希望对方少来干扰，

隐隐然是一种“我都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怎么样呢”的态度。当然，

                                                        
①
 有学者注意到了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之处，认为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性是政策设计

者有意为之的结果，因为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关于土地权属的法律条款只有保持一定程度的模

糊和不确定性，保持一定的回旋余地，农地产权制度才能顺利运行，才能应对社会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突发事件。他称之为“有意的制度模糊”（Deliberate institutional ambiguity）（Ho，

2001,2005）。而在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宣称与现实的要求，共同导致了目前的土地制度安排

确有其模糊之处，但这却不是有意设计的结果，恰恰相反，是在无法做到明晰的情况下，不得

已而进行妥协和权变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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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农民承认土地属于国家，并非完全出于被迫，实

则也有相当的心甘情愿的成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称中对公平正义

的强调、对美好未来的描绘，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农民的生存伦理观，

对农民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此外，农村社会也需要拥有力量和权威的

国家政权来充当农村社会内部的调停者、仲裁者乃至公平的资源分配

者。 

五、简短的小结与讨论 

一直以来，中国城乡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等的关系，偏重城镇的

国家对乡村的长期单向汲取，导致了目前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改革

之前，国家通过低价粮食和统购统销制度汲取工业化发展资金，通过

户籍制度将农民限制在乡村。改革以来，城镇化加速，虽然农村状况

有所改善，但基本的体制因素并无根本改变，城镇需要土地，就通过

低价补偿和征地制度征收土地，需要劳动力，就利用微薄的薪资吸纳

农民工进城，但是，所实现的只是要素（劳动力和土地）的城镇化，

而不是人的城镇化。需要则取，不需则堵，农民和农村的需要，则较

少予以考虑。这种单向的汲取和剥夺导致一系列的社会后果，远至

1959-1961年间的灾难，近至当下面临的所谓乡村“空心化”。 

近年来，随着国家财力的迅速增加，民众呼吁的日渐强烈，城乡

关系开始经历深刻的调整，出现历史性的变化，总体上进入以工补农、

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

体化新格局，成为今后一段时期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 

现行的征地制度，正是不对等的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

它的一个结果。城乡关系进入调整时期，征地制度改革也就相应地提

上日程。 

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我们看到，农民的土地认知极大地影

响着他们在维护自身土地权益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和选择。在急速工

业化、城镇化浪潮中大片土地之所以能够被轻易地征收，农民之所以

在一些案例中采取了积极乃至激烈的行动而在另外一些案例中却选

择了不作为，都与其对土地权属的认识有关。 

有鉴于此，征地制度的改革，不仅需要考虑农民利益上的损失与

补偿，也需同时顾及农民的认知观念。新制度的出台，要想获得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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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和拥护，必须倾听民众的声音和诉求，了解民众的认知和接受

程度，沿着尊重民众权益的方向进行。具体而言，对征地制度有如下

建议： 

第一，严格限定并减少国家征地。既然农民对征地有着自己的一

套认知和理解，严格约束和减少征地行为，就能减少和尽量避免国家

征地的政策和行为与农民的认知发生抵牾和冲突。 

第二，在严格遵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推动集体土地直

接入市流转，避开征地对农民造成的认识上的困扰。 

第三，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向农民清楚解释“征收”意涵。在征

地过程中把相关法规及其涵义向农民具体说明、详尽解释，可以减少

和避免因认识和理解问题所可能导致的征地后遗症。 

第四，增加征地补偿额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

例。毋庸讳言，在农民的意识中，经济利益的考虑与对土地的认知紧

密相关，征地补偿金额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弭农民基于土地

认知而产生的对征地的不满。 

第五，严格征地程序，增加征地透明度，将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

条内容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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